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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19〕第 26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近日，你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金龙集团”）内部股权变动、苏州精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苏州精实”）股权处置等事项，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

真核查并详细说明如下问题： 

一、关于金龙集团内部股权变动 

2019 年 3 月，你公司控股股东金龙集团大股东金绍平将持有的

金龙集团 25%、26%的股权分别质押给金龙集团债权人万跃萍、北京

汉邦国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邦国信”），同时将上述股

权的投票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万跃萍、汉邦国信法定代表人胡军。

2019 年 10 月 29 日晚间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金绍平持有的上述金龙

集团 51%股权近日已解除质押、终止投票权委托。 

1.根据公告，截至目前金龙集团及其关联方仍未偿还万跃萍及汉

邦国信的债务，本次金绍平持有的金龙集团 51%股权解除质押、终止

投票权委托事项并非万跃萍、汉邦国信对其债权及对应权利的放弃。

请补充说明金绍平本次股权变动发生的背景、原因、目的，是否存在

其他附加条件或义务，金龙集团对万跃萍、汉邦国信有关债务的后续

偿还计划及可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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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请详细说明在已明确约定投票权委托不可撤销的情况下，金绍

平本次终止投票权委托是否具有法律效力，是否构成承诺变更，签署

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利益安排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公告文件显示，你公司无实际控制人。请结合目前金龙集团和

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、董事会构成、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机制、重大事

项决策机制等，明确说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、金龙集团以及上市公

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情况。 

4.请详细列示金龙集团目前的债务情况、资产情况，结合其持有

的你公司股份质押、冻结、拍卖情况，分析说明金龙集团债务纠纷对

公司的不利影响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二、关于处置苏州精实股权 

5.2016年 10 月，你公司与苏州精实股东叶青、钱建英、叶培根

（以下简称“叶青等人”）签订投资协议，通过增资 5,438万元获得苏

州精实 35%的股权。请补充说明公司投资苏州精实的目的，逐年分析

苏州精实主营业务经营情况、债务情况、对外担保情况等，说明其经

营持续恶化、业绩大幅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    6.截至公告披露日，你公司已发现苏州精实未披露的七项债务共

计 4,319万元，已知的对外担保金额 6,350万元。请补充说明你公司

在此之前未知悉上述债务和对外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你公司作为苏

州精实股东针对上述债务、担保需承担的具体责任,苏州精实是否存

在其他以你公司名义出具的对外担保。 

7.根据投资协议，叶青等人对苏州精实约定了业绩目标，公司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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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在投资期满三年后要求其回购苏州精实股权。请补充说明如下事项，

并请律师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： 

（1）上述业绩目标是否构成承诺，是否存在业绩补偿安排及履行

情况； 

（2）公司回购权利的行使是否存在其他先决条件，公司以 1400

万元对价提前行使回购权利的目的及合理性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； 

（3）上述股权回购完成后公司对苏州精实前期债权、债务、担保

是否仍存在连带责任，如是，请具体说明情况；若否，请说明具体合

同条款及依据； 

（4）公司与苏州精实及叶青等人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利益安排。 

8.补充说明公司投资、处置苏州精实股权的全部会计处理过程及

合理性，说明公司是否存在通过减值准备计提等调节利润的情形。 

9.其他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情况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1 月 6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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